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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 担保物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概念

担保物权是指为确保债务清偿的目的，在债务人或第三人所有的物或所属的权利上设定的、以取得担保作用

的定限物权。

担保物权特征

（1）担保物权具有价值权性 担保物权以支配标的物交换价值为内容，以担保债务的清偿为目的；

（2）担保物权具有法定性 当事人不得约定设立担保物权，也不得协议变更担保物权发生的要件和内容。

（3）担保物权具有从属性

一般情况下，担保物权从属于债权而存在，担保物权的成立以债权的成立为

前提，而且因债权的移转而移转，因债权的消灭而消灭。应当注意，担保物

权的从属性并不是绝对的，如最高额抵押并不以债权的存在为其发生或存在

的前提条件。

（4）担保物权具有不可分性 在所担保的债权未受全部清偿前，担保权人可就担保物的全部行使权利。

（5）担保物权具有物上代位

性

担保标的物变化为其他的价值形态时，担保物权所具有的支配效力及于变形

物或者代替物。担保物因毁损灭失所获得的赔偿金成为担保物的代替物，担

保物权人可就该代替物行使担保物权。

【单选题】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亡的，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赔偿金优先受偿。这体现了担保物

权的（ ）特征。

A.价值权性

B.从属性

C.不可分性

D.物上代位性

答案：D

考点 2 几种主要的担保物权

1、抵押权

（1）概念：

抵押权是指债权人对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所提供担保的财产不移转占有，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依法享有的

就所担保的财产变价并优先受偿的权利。

（2）抵押权的设定

①法定抵押权 依照法律规定直接产生的抵押权，不需要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只要发生法律规定的情形，

抵押自然设立。

《民法典》第 397 条规定：“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

押。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

②意定抵押权 基于抵押合同而产生的抵押权

《民法典》第 400 条规定，“设立抵押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

（3）抵押标的（又称之为抵押财产）--可以抵押

①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②建设用地使用权；

③海域使用权；

④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⑤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

⑥交通运输工具；

⑦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

抵押人可以将前款财产一并抵押



抵押权—禁止抵押的情况

土地所有属国家，国家所有不抵押

耕地宅基自留地，不得抵押要牢记

最美之处在公益，抵押不得不客气

权利不明有争议，抵押就会伤和气

查封扣押被强制，措施采取不得抵

（3）抵押标的（又称之为抵押财产）--禁止抵押

①土地所有权

②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

③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

施

④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⑤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

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

【单选题】根据《民法典》，下列财产中，可以作为抵押权标的的是（ ）。

A.土地所有权

B.学校的教育设施

C.被扣押的财产

D.建设用地使用权

答案：D

【单选题】关于抵押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

B.所有的抵押都必须办理抵押登记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C.在同一抵押物上先成立的抵押权优先于后成立的抵押权

D.抵押财产必须是可以转让的

答案：B

【单选题】下列财产中，禁止抵押的是（ ）。

A.在建造的建筑物

B.交通运输工具

C.生产设备

D.社会公益设施

答案：D



1、抵押权

4）抵押登记

抵押是重要的民事法律行为，法律除要求设立抵押权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外，还要求对某些财产办理抵押登记，

不经抵押登记，抵押权不发生法律效力。

需要进行抵押登记的财产有

①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②建设用地使用权；

③海域使用权

④正在建造的建筑物

这些抵押物都是不动产，抵押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

可以办理抵押登记（也可以不办理抵押登记）

①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②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

③交通运输工具

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

【多选题】根据《民法典》，下列财产中，必须进行抵押登记后其抵押权才发生法律效力的有（ ）。

A.正在建造的船舶

B.房屋

C.交通运输工具

D.建设用地使用权

E.正在建造的建筑物

答案：BDE

【多选题】下列用于抵押的财产中，进行抵押登记后抵押权才能生效的有（ ）。

A.生产设备和原材料

B.交通运输工具

C.正在建造的建筑物

D.建设用地使用权

E.正在建造的船舶

答案：CD

2、质权

（1）概念：

质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或财产权利证书转移给债权人占有，以之作为债务的担保，债务人不履

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或财产权利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

（2）特征：

①质权的设定必须移转占有，这是质权与抵押权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②质权的标的主要为动产或权利，不包括不动产

③质权具有物上代位性、从属性和不可分性。这是担保物权具有的一般特征，质权作为一种担保物权，也应

当具备这些特征。

（3）质权的类型：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质权分为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两种

权利质权：根据《民法典》规定，下列权利可以质押：①汇票、支票、本票②债券、存款单；③仓单、提单；

④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⑤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⑥

应收账款；⑦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



【单选题】根据《民法典》，下列权利凭证中，可以用于质押的是（ ）。

A.房产证

B.土地使用权证

C.债券

D.财产保险单

答案：C

（2022）下列权利中，不可以出质的是（ ）。

A.提单

B.保险单

C.可转让的基金份额

D.将有的应收账款

答案：B

解析：根据《民法典》第 440 条的规定，下列权利可以出质：①汇票、本票、支票；②债券、存款单；③仓

单，提单；④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⑤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

财产权；⑥现有的以及将有的应收账款；⑦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

3、留置权

（1）概念：

留置权是指债权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

权留置该动产，并依照法律的规定将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2）特点：

①留置权是一种法定的担保物权

留置权的成立无需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即使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任何关于留置权的规定，也不影响留置

权的存在，当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时，债权人可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行使留置权。

②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

③留置权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关系上，如保管合同、加工承揽合同

④留置物必须与所担保的债权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

（2019）关于留置权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不能留置的动产，不得留置

B.留置权人不能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

C.留置权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关系中

D.留置物必须与所担保的债权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留置权。留置权只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关系中。根据留置权的特性，留置权仅在债权人依照合

同的规定占有债务人一定财产的情况下方能存在。亦即留置物必须与所担保的债权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若

留置物与所担保债权的内容毫无联系，则不能产生留置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不能留置的动产，不得

留置。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


